附件：
[bookmark: _GoBack]《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认定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以下简称一般纳税人）的管理，维护增值税纳税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关联法规：
第二条 凡一般纳税人，均应依照本办法向其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办理一般纳税人认定手续。
第三条 一般纳税人总分支机构不在同一县（市）的，应分别向其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办理一般纳税人认定手续。
第二章 一般纳税人的标准及范围
第四条 一般纳税人是指年应征增值税销售额（以下简称年应税销售额，包括一个公历年度内的全部应税销售额）超过财政部规定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标准的企业和企业性单位。小规模纳税人是指从事货物生产或提供应税劳务的纳税人，以及以从事货物生产或提供应税劳务为主，并兼营货物批发或零售的纳税人，年应征增值税销售额在100万元以下的；从事货物批发或零售的纳税人，年应征增值税销售额在180万元以下的。
第五条 纳税人总机构和分支机构实行统一核算，其总机构属于一般纳税人，但分支机构属于小规模企业，其分支机构不得认定为一般纳税人。
第六条 年应税销售额超过小规模纳税人标准的个人及不经常发生应税行为的企业，视同小规模纳税人征税。
第七条 非企业性单位如果经常发生增值税应税行为，并且符合一般纳税人条件，可以认定为一般纳税人。
第八条 由于销售免税货物不得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因此全部销售免税货物的企业不办理一般纳税人认定手续（政策规定者除外）。
第九条 经税务机关审核认定的一般纳税人，可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条例》第四条的规定计算应纳税额。
第十条 一般纳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应按销售额依照增值税税率计算应纳税额，不得抵扣进项税额：
（一）会计核算不健全，或者不能够提供准确税务资料的；
（二）符合一般纳税人条件但不申请办理一般纳税人认定手续的。
第三章 新开业和已开业小规模纳税人的一般纳税人资格认定
第十一条 已开业的小规模企业，其年应税销售额超过小规模纳税人标准的，应在次年1月底以前申请办理一般纳税人认定手续。年度中间应税销售额超过小规模纳税人标准的，可在次月底以前申请办理一般纳税人认定手续。
第十二条 新开业的符合一般纳税人条件的企业，应在办理税务登记的同时申请办理一般纳税人认定手续。税务机关对其预计年应税销售额超过小规模企业标准的暂认定为一般纳税人；一般纳税人暂认定期为一年，暂认定期满年应税销售额未超过小规模纳税人标准的，取消一般纳税人资格。
第十三条 商业企业一般纳税人暂认定期满年应税销售额没有超过180万元，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可保留一般纳税人资格，继续按一般纳税人征税。
（一）具有进出口经营权的；
（二）持有盐业批发许可证并从事盐业批发。
第十四条 工业企业一般纳税人暂认定期满年应税销售额超过30万元不满100万元的，如发生下列情形之一者，取消一般纳税人资格，改按小规模纳税人征税：
（一）会计核算不健全或者不能够提供准确税务资料的；
（二）有偷税行为或有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的；
（三）不按规定保管增值税专用发票造成严重后果的；
（四）连续三个月未申报的；
（五）连续六个月异常申报的；
（六）无固定经营场所的或者变更经营场所未经主管税务机关登记备案的。如无上述行为的，可转为正式一般纳税人。
第十五条 暂认定一般纳税人因实际经营期（即从实现第一笔销售之月起，累计月份达到12个月）不足一年而未达到销售额标准，需延长暂认定期限的，由纳税人提出申请，报主管国税局审批；商业一般纳税人延长暂认定期限需报市局审批。
第十六条 企业申请办理一般纳税人认定手续，应提出申请报告，并提供以下证件、资料：1、《营业执照》；2、《验资报告》3、企业章程、房产证明、协议书及有关合同；4、银行开户许可证明、会计人员从业证明；5、税务机关要求提供的其他有关证件和资料。
第四章 一般纳税人资格认定程序
第十七条 工业和商业一般纳税人的认定，由各主管国税机关审批；个体一般纳税人的认定由各主管国税机关报市国税局审批。
第十八条 主管税务机关在初步审核企业的申请报告和有关资料后，并经实地审查认为纳税人具备一定经营规模（商业企业注册资金不低于50万元，工业企业注册资金一般不低于20万元。），预计年应税销售额能达到一般纳税人标准，会计核算健全，有固定经营场所，能够按照税务机关的要求保管和使用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发给《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申请认定表》一式二份，并由主管税务机关填写《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审查意见表》。
第十九条 主管税务机关应在收到企业填报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申请认定表》之日起30日内审核完毕，符合一般纳税人条件的，在其《税务登记证》副本首页右上方加盖’临时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确认专章，并录入计算机进行管理；暂认定期满后，符合一般纳税人条件的，由各主管国税机关办理正式认定手续，并在其《税务登记证》副本首页右下方加盖‘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确认专章。
第二十条 各主管国税局对申请办理一般纳税人认定手续的纳税人，必须进行实地审查，并认真填报有关审批表，市局将对各单位的一般纳税人认定审批工作定期进行检查。经抽查不合格率达到30%的，市局将取消其商业一般纳税人认定审批权，并根据《青岛市国家税务局行政执法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的规定对有关责任人进行责任追究。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所称‘商业企业’，是指从事货物批发或零售的企业、企业性单位，以及从事货物批发或零售为主，并兼营货物生产或提供应税劳务的企业、企业性单位。本办法所称‘工业企业’，是指从事货物生产或提供应税劳务的企业、企业性单位，以及以从事货物生产或提供应税劳务为主，并兼营货物批发或零售的企业、企业性单位。本条所称某项应征增值税行为‘为主’，是指该项行为的销售额占各项应征增值税行为的销售额合计的比重在50%以上。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所称‘会计核算健全’，是指纳税单位及会计核算能够具备以下条件：
（一）有完善的财务机构和核算体系，财务人员有独立的工作能力；能够按照财务、会计制度规定设置总帐、明细帐、日记帐（必须建立健全库存明细帐及库存日记帐）及其他辅助性帐簿。
（二）能够按照增值税会计核算办法设置明细帐、会计科目、明细科目及专栏，正确进行帐务处理，准确核算增值税进、销项税额，按期编制《应交增值税明细表》。
（三）能够按照会计制度规定设置和使用其他会计科目，会计记录和会计报表清晰准确。
（四）增值税纳税申报及时，申报资料完整、准确；税务登记资料、一般纳税人认定资料及其他涉税资料完备。
（五）有健全的专用发票管理制度，发票领用存手续齐全，安全措施得当，有专人管理，按期报送专用发票有关报表。
（六）会计核算能够以实际发生的经济业务为依据，如实反映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做到内容真实，数字准确，资料可靠；
（七）会计核算能够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以权利取得和责任完成作为收入和费用发生的标志。
（八）企业会计从业人员必须具备以下条件：1、持有《会计证》；2、会计和出纳分别设置；3、会计人员熟悉增值税会计核算办法，并能准确核算增值税进、销项税额；4、会计人员的变更要经主管税务部门登记备案。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由青岛市国家税务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
1、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审查意见表
2、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正式认定表
3、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申请认定表
4、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延长暂认定期限审批表
5、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申请认定表（适用于个体工商户）
